
昌平校区物业服务监管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昌平校区物业监督管理工作，根据物业

管理有关法规，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昌平校区物业监管工作的目的是提高物业服务

质量，改善教学、科研、办公环境，提高学校办学能力与整

体水平。实行“学校主导，各方参与，以人为本，科学监管”

的原则。 

第三条 昌平校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统筹安排和领导本校

区的物业监管工作，后勤保障部负责昌平校区物业监管的具

体工作，北校区工作办公室负责昌平校区物业监管的协调，

各单位密切配合，加强物业监管工作，提高昌平校区的整体

物业服务水平。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 后勤保障部具体负责昌平校区物业监管工作的

开展，主要职责： 

（一）贯彻实施物业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监

督检查物业服务单位履行《物业管理服务委托合同》的情况； 

（二）统一规划、部署和协调物业监管工作； 

（三）制定物业监管的有关标准、检查评价办法及具体

实施细则，组织实施对物业服务单位的监督检查、考核以及



效果评价等工作； 

（四）负责协调物业服务单位与服务对象的沟通与联系； 

（五）接受学校师生对物业服务的投诉、咨询等事务； 

（六）协调物业服务单位，对重大事项和临时事项做好

保障工作； 

（七）其他物业相关工作。 

第五条 后勤保障部配备相关物业监管人员，并采用信

息化手段和引入第三方监管等方式来对物业服务单位的服

务质量进行监督和评价，对不符合监管标准的行为提出处理

意见。 

第六条 学生会生活权益部、学校各级工会组织及师生

权益相关组织可协助开展物业服务的监管，收集师生对物业

服务的意见建议，及时反应给后勤保障部或物业公司或物业

承包方。 

 

第三章 监管范围及标准 

第七条 昌平校区的物业监管范围包含公寓物业、校园

环境物业、公共楼宇物业几个方面，监管内容涵盖《物业管

理服务委托合同》及其补充合同所规定的所有采购服务内容，

主要包括楼内秩序维护及综合物业管理服务、室内保洁、室

外保洁、设备设施维护、房屋本体物业服务、学校大型活动

保障、会议服务、收发服务、体育场馆运动器材管理、校园



环境保障与综合管理、室外保洁、水环境清洁、绿化监管、

化粪池清掏管理、垃圾中转站管理等。 

第八条 监管标准以《北京化工大学新校区物业项目服

务标准手册》及《校园物业管理服务（一期）委托合同》、《公

寓及体育场馆物业管理服务（一期）委托合同》、《公共楼宇

物业管理服务（一期）委托合同》等为依据。 

 

第四章 物业服务评价 

第九条 物业管理服务工作每季度考核评价一次，考核

评价内容分为现场检查、师生投诉、网上曝光、有效表扬、

事故赔偿、服务创新、各类荣誉七个方面。 

1.现场检查是监察人员（含学生代表）对各物业管理服

务项目进行服务质量的不定期检查（日巡、周检）及每月综

合考核（月查）。现场检查内容为综合管理工作、卫生保洁标

准、宿舍楼内管理及要求、消防管理、秩序维护、零修小修、

合同条款等方面内容。 

2.师生投诉是指经过核实的有责投诉事件。包括后勤保

障部、在校师生、网络平台及通过其他渠道受理的有效投诉。 

3.网上曝光是指经过核实的有责曝光事件。曝光媒体主

要是北京化工大学官网、微信企业号、后勤部门微信订阅号、

各大新闻平台等媒体（报刊、电视台、电台）。 

4.有效表扬是指被北京化工大学官网、微信企业号、后



勤部门订阅号、各大新闻平台等媒体（报刊、电视台、电台）

刊登播报的，以及现场赠送锦旗等形式的好人好事等。 

5.事故赔偿是指合同期内因社会企业管理服务不当导

致学校发生财产损失、事务受阻、人员伤亡等服务质量事故

所产生的赔偿；也指因社会企业项目负责人管理不当或事件

处置不力导致一线服务人员财产损失、合同纠纷、人员伤亡

等事故所产生的赔偿。 

6.服务创新是指由社会企业服务项目创造并推行的有

一定影响力且成效明显的服务新举措。 

7.各类荣誉是指社会企业服务项目单独完成或配合学

校共同参与完成各类评审晋级工作并获得文明服务项目、先

进团队创建等相关荣誉奖励，档次分为市级、部级及以上。 

第十条 现场检查分为不定期检查及每月综合考核。 

1.不定期检查：后勤保障部专人（含学生代表）不定期

检查服务质量，填写《物业服务—质量检查评分表》（周检），

保留存档。物业服务监察人员对服务质量的不定期检查，分

管服务区域不少于 1 次/周。 

2.每月综合考核：后勤保障部每月通过《物业服务—月

现场考核评分表》（月查）进行打分，并负责组织、监督、汇

总、评分和统筹安排。社会企业每月 30日前将本月检查月报

汇总以书面形式，上报后勤保障部。月报内容包括检查情况、

解决办法、处理结果、待协调事宜等。 



3.可采取明查、暗查的检查方式和采用现场观察、询问，

查看监控、文件、记录或向服务对象了解情况等检查手段。 

第十一条 对于检查出的问题：轻微问题的当场整改、立

即验证。一般问题当场予以记录在《现场记录单》上（日巡），

并要求及时处理；监察人员须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复检，确保

改进落实；对未及时整改的问题，进行及时协调。对服务质

量检查两次未整改问题，或接到有责投诉，将下发《整改通

知书》，5个工作日为整改期限。本月累计收到 2张《整改通

知单》，本月《物业服务—月现场考核评分表》总评结果即为

“不合格”。 

第十二条 后勤保障部不定期进行物业服务满意度调查，

调查结果为 85 分（含）以下的，本月下发一张《整改通知

单》，计入本月考核成绩。 

第十三条 社会企业接到《现场记录单》或《整改通知书》

后，应根据服务质量考核细则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将处

理情况记入台帐；项目负责人按要求将《纠正和预防措施处

理单》在一周内上报后勤保障部，后勤保障部派专人对纠正

结果进行复验。 

第十四条 根据项目不同，设立不同的项目服务质量现

场考核标准，考核基本分为 100分，考核计分方式如下： 

1.每月服务质量考核分数=月现场考核评分-媒体曝光

总扣分+表扬总加分-事故赔偿总扣分+服务创新总加分+各



类荣誉总加分。 

2.有责扣分：后勤保障部受理的当面及电话有责投诉每

件次扣 1 分；网络信息平台受理有责投诉每件次扣 2 分；媒

体曝光视情每件次扣 3分。 

3.各类加分：甲方表扬每件次加 1 分（甲方有书面或锦

旗）；经核实的媒体表扬每件次加 3 分；有一定影响力的服务

创新视情每项次加 2 分；荣获市级区级荣誉每项加 2 分，部

级及以上荣誉每项加 5分。 

第十五条 根据《评分标准》所列标准要求和评分细则，

对物业服务当月服务质量进行评定，评定级别分为： 

优（90 分以上＜含＞）； 

良（90 分以下，80 分以上＜含＞）； 

合格（80分以下，70分以上＜不含＞）； 

不合格（70分以下<含>）。 

第十六条 月考评结果作为服务费的支付依据。根据合

同条款,进行服务费用的支付及相应处置： 

综合评分达到“优”（90分以上＜含＞），全额支付月服

务费； 

综合评分为“良”（90分以下，80分以上＜含＞），当月

服务费扣款 1%-4%； 

综合评分为“合格”（80分以下，70 分以上＜不含＞），

当月服务费扣款 5%-8%； 



综合评分为“不合格”（70 分以下<含>），当月物业服务

费扣减 5%-8%，并终止服务合同。 

第十七条 根据合同条款，考评组每季末根据连续 3 个

月的月考核结果，对物业公司及物业承包方的全面工作进行

综合评分，填报《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新校区—物业服务季评

考核表》（见附件 6 样表），并通报相关情况。凡一年内 3 个

季度综合评分达到优秀（90分以上）时，物业公司及物业承

包方可参加后勤保障部年度优秀合作单位评选，并给予相应

表彰。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后勤保障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实施。 

 


